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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发布日期：2018-02-11    浏览次数:     来源：     作者：

 

（2012年1月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8号公布，根据2018年1月24日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11号修订）

第一条　为了防治扬尘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扬尘污染防治与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扬尘污染，是指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道路保洁、物

料运输与堆存、采石取土、养护绿化等活动产生的松散颗粒物质对大气环境和

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规划和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

水利、林业、价格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保护

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扬尘污

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利、林业、价格等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治扬尘污染的义务，有权对造成扬尘污染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

http://www.sdein.gov.cn/jggk_3552/dwzz/
http://www.sdein.gov.cn/jggk_3552/ldjj/
http://www.sdein.gov.cn/jggk_3552/jgcs/
http://www.sdein.gov.cn/jggk_3552/zsdw/
http://www.sdein.gov.cn/jggk_3552/lxfs/
http://xxgk.sdein.gov.cn/xxgkzn/
http://xxgk.sdein.gov.cn/xxgkml/
http://222.173.12.137:8080/apply/sqgk/applyform_add.html
http://xxgk.sdein.gov.cn/xxgkndbg/
http://xxgk.sdein.gov.cn/zfwj/
http://wcm.sdein.gov.cn/wcm/WCMV6/gkml/sqgk/applyform_query.jsp
http://www.sdein.gov.cn/zxbs/bszn/
http://zwfw.sd.gov.cn/sdzw/dept/query.do?orgcode=SD370000HB
http://zwfw.sd.gov.cn/sdzw/dept/query.do?orgcode=SD370000HB
http://www.sdein.gov.cn/zxbs/gszx/
http://www.sdein.gov.cn/zxbs/xzzx/
http://wcm.sdein.gov.cn/wcm/hdyy/hdyy.jsp?channelid=1039
http://www.sdein.gov.cn/hdjl/wsdc/
http://www.sdein.gov.cn/hdjl/myzj/
http://www.sdein.gov.cn/hdjl/zxft/
http://wcm.sdein.gov.cn/wcm/hdyy/hdyy.jsp?channelid=1043
http://www.sdein.gov.cn/hdjl/bgt/
http://zfc.sdein.gov.cn/
http://zfc.sdein.gov.cn/hjbhdfzfgz/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window.close()


2019/2/11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http://zfc.sdein.gov.cn/hjbhdfzfgz/201201/t20120112_821679.html 2/5

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扬尘污染投诉和举报

制度，及时受理对扬尘污染的投诉和举报，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城

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利、林业等部门制定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报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扬尘污染环境监测

制度，建立扬尘污染环境监测网络，加强对大气颗粒物浓度和道路积尘负荷的

监测监控，定期公布扬尘污染状况的环境信息。

第八条　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单位，应当制定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和防

治措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承发包合同，应当明确施工单位的扬尘污染

防治责任，将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第九条　建设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扬尘污染防

治内容。

对可能产生扬尘污染、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项目，该项目

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条　建设项目监理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工程监理细则，对发

现的扬尘污染行为，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改正，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及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采取遮盖、围

挡、密闭、喷洒、冲洗、绿化等防尘措施，施工工地内车行道路应当采取硬化

等降尘措施，裸露地面应当铺设礁渣、细石或者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或者采

取覆盖防尘布或者防尘网等措施，保持施工场所和周围环境的清洁。

进行管线和道路施工除符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对回填的沟槽，采取洒

水、覆盖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禁止工程施工单位从高处向下倾倒或者抛洒各类散装物料和建筑垃圾。

第十二条　道路保洁应当遵守下列防尘规定：

(一)城市主要道路推广使用高压清洗车等机械化清扫冲刷方式；

(二)采用人工方式清扫道路的，应当符合市容环境卫生作业规范；

(三)路面破损的，应当采取防尘措施，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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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水道的清疏污泥应当当日清运，不得在道路上堆积。

第十三条　在城镇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保持车容整洁，不得带泥带灰

上路。

运输砂石、渣土、土方、垃圾等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蓬盖、密闭等措施，

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因物料遗撒或者泄漏而产生扬尘污染。

第十四条　码头、堆场、露天仓库的物料堆存应当遵守下列防尘规定：

(一)堆场的场坪、路面应当进行硬化处理，并保持路面整洁；

(二)堆场周边应当配备高于堆存物料的围挡、防风抑尘网等设施；大型堆

场应当配置车辆清洗专用设施；

(三)对堆场物料应当根据物料类别采取相应的覆盖、喷淋和围挡等防风抑

尘措施；

(四)露天装卸物料应当采取洒水、喷淋等抑尘措施；密闭输送物料应当在

装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绿化责任制，根据本地实际，加强

城区及周边地区绿化，防治扬尘污染和土壤风蚀影响。

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扬尘污染防治的需要，划定禁止从事砂

石、石灰石开采和加工等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区域。

第十七条　对产生扬尘污染的企业，实行扬尘排污收费制度。具体办法由

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

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对产生扬尘污染的企业，实行绿色信贷制度。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当定期向人民银行提供产生扬尘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人民银行应当

将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录入企业征信系统，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城市扬尘污染防治考核评价制

度，将城市扬尘污染防治作为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大气环境保护考核评价的重

要内容，定期公布考核评价结果。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利、林业

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被检查单

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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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施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房

城乡建设或者当地政府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未建立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的；

(二)施工工地内裸露地面未铺设礁渣、细石或者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或

者未采取覆盖防尘布或者防尘网等措施的；

(三)管线和道路施工未对回填的沟槽采取洒水、覆盖等措施的；

(四)从高处向下倾倒或者抛洒各类散装物料和建筑垃圾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工程施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房

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或者当地政府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罚：

(一)施工时未采取遮盖、围挡、密闭、喷洒、冲洗、绿化等防尘措施的；

(二)运送砂石、渣土、垃圾等物料的车辆未采取蓬盖、密闭等有效防尘措

施的；

(三)未对施工工地车行道路采取硬化等降尘措施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道路保洁作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住房

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或者当地政府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下罚款：

(一)采用人工方式清扫道路不符合市容环境卫生作业规范的；

(二)对破损路面未采取防尘措施并及时修复的；

(三)对下水道的清疏污泥未当日清运并在道路上堆积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码头、堆场、露天仓库的物料堆存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

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

治：

(一)堆场的场坪、路面未进行硬化处理，路面未保持整洁的；

(二)堆场周边未配备高于堆场物料的围挡、防风抑尘网等设施的；

(三)大型堆场未配置车辆清洗专用设施的；

(四)对堆场物料未根据物料类别采取相应的覆盖、喷淋、围挡等防风抑尘

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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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露天装卸物料未采取洒水、喷淋等抑尘措施的；

(六)密闭输送物料未在装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设施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禁止区域内从事砂石、石灰石开采和加

工等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

治、停产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

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不予配合检查或者未按

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政府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扬尘污

染防治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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